
管理学院推免生能力测评细则
根据《南京邮电大学2017年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方案》和《南京邮电大学学生手册》的有关规定，经管理学院推免生工作小组研究决定，拟定管理学院推免生能力测评细则如下：

1、科技竞赛

（1）参加教育系统主办的校级、市级、省级及全国竞赛者分别给予1、3、5、7分，获奖者分别给予2-4分、5-7分、8-11分、12-15分的加分。

（2）参加相关专业协会主办的校级、市级、省级及全国竞赛者分别给予0.5、1、3、5分，获奖者分别给予1分、2-4分、5-7分、8-11分的加分。

（3）为了注重竞赛的学术性和专业性，参加企业、新闻媒体等主办的科技竞赛一概不加分。

（4）以上获奖加分项目均需提供主办机构盖章的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。对于同一年度同一竞赛项目获奖加分实行就高原则，不累计。
2、科技成果

（1）积极参加学院、校、市、省及全国组织的科技活动，每参加一次分别给予1、2、3、5、7分。 

（2）科技成果获学院级、校级、市级、省级及全国奖励，分别给予 1—2、2—4、9—13、14—17、18—21分的加分。 

（3）学生以第一作者在学校学术论文榜特Ⅰ级、特Ⅱ级、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、四级、五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分别给予45、40、35、30、25，20，15的加分，排名第二、第三的学生分别递减5分；学生为第一作者在其他 CNKI检索期刊中发表论文加 5分，排名第二、第三的学生分别递减 2分。

（4）学生申请发明专利并获得受理（已公开）的按照排名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分别给予20，15，10分的加分；学生申请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或软件著作权等获得受理（已公开）按照排名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分别给予10，7，4分的加分。非学生为第一作者的不计算。 
（5）学生主持完成院级、校级、省级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分别给予2、4、6、8分的加分。以教务处公布的结项名单为准，在研的不予加分。
以上科技竞赛和科技成果为学生前三个学年的成果，归一化基准分：采用全院推免生能力分排名前两名的平均分以最高15分计算。学院推免生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学生能力测评的认定，并拥有最终解释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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